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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第 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现将湖南

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10 号

文《关于核准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众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1月 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06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2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42.60万元，扣除

相关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 3,266.07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2,676.53万元。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2017年 1月 14日出具天健

【2017】2-1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补充营运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6,231.62

万元，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地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3,859.24 万

元；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1,870.00 万元；公司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11,960.86万元。 

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后净额人民币 24.22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739.89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指

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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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

进行了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公司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有 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 募集资金用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河西

支行 

43050178473600000051 11,470.88 
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

地建设项目 

43050178473600000052 1,962,573.34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66100154800002766 4,048,042.11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晓园支行 121911697010688 1,376,848.85 
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合计 7,398,935.18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于 2020年 3月 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凯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一期）建设

由于建筑方案设计超前，钢结构施工图设计难度大，且总包单位施工图深化设计延迟等原因

导致建设进度延期。在不变更实际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由原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1

月底延至 2021年 7月份。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凯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一

期）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施工进度计划，并按制度要求提交审核、审议并及时披露。 

1、延期原因 

（1）建筑方案设计超前，钢结构施工图设计难度大 

本项目建筑方案由香港知名建筑事务所设计。整个建筑依据湖湘文化“云水洲桥”创意

元素巧妙构思而成，凸显长沙“山水洲城”城市主题，造型新颖、构造独特。大跨度、大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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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度、大面积的钢结构体系施工过程中既要计算钢结构自重荷载，又要充分考虑外界风、雪

及温度影响，结构体系复杂多变，结构受力体系复杂，钢结构施工图设计难度大。 

（2）总包单位施工图深化设计延迟 

在规划评审、施工图审查等过程，相关职能部门均对设计表示认可，同时也基于结构安

全考虑提出了很多要求、建议。为确保建筑方案设计效果，公司和设计方对钢结构施工图设

计进行了严格把关，并在 2017年 10月份针对设计单位的设计成果提出了局部优化的要求，

该优化一定程度又增加了设计难度。2018 年 5 月，设计院在上海交大、中建五局相关专家

的指导支持下完成第三轮设计成果审查，并完成阶段设计审查，总包单位开始从施工角度开

始对设计院的设计成果进行深化，编制施工方案。总包单位缺乏此类异形钢结构施工经验，

更缺乏足够的深化设计能力，加之其管理能力有限，深化进度极其缓慢，设计院、专家和公

司全程持续深度支撑，直至 2019年 3月总包单位才提交经设计院审核认可的最终成果，进

一步导致工期严重滞后。 

2、后期进度计划 

（1）钢结构施工：督促施工单位尽快完成建筑位移沉降观测，尽快提交各项检测合格

报告，尽快完成钢结构除锈、清洁和防锈涂料、防火涂料施工，已在 2020年 7 月初完成钢

结构分部工程验收。 

（2）幕墙工程施工：督促施工单位加快铝板放线、实测和材料下单加工，督促施工单

位尽快完成玻璃幕墙和铝板幕墙的安装，计划在 2021年 4月份完成幕墙分部工程验收。 

（3）竣工验收及配套工程：尽快完成园林、道路、管网、暖通、弱电等配套工程，争

取在 2021年 5月份完成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后尽快启动展厅、影棚及室内装饰，计划在 2021

年 7月份投入使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度做出的审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

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亦不存在其它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均已及时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地建设项目将优化办公场所，提升品牌影响力，无法

单独核算效益；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增强公司整体技术实力，以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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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将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无

法单独核算效益；补充营运资金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披露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

规情况。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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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676.5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960.8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251.3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9.3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地建

设项目 
是 3,851.38 3,851.38 

 
3,859.24 100.20% 

2021 年 7 

月 31 日 

  
否 

2. 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是 2,000.00 2,000.00 
 

1,870.00 93.50% 
2021 年 7 

月 31 日 

  
否 

3.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是 400.00 400.00 
 

0 0.00% 
2021 年 7 

月 31 日 

  
否 

4.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否 6,231.62 6,231.62  6,231.62 100.00%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2,483.00 12,483.00  11,960.86 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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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1.           

…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华凯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地建设项目、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在该基地内实施）建设由于建筑方案设计超前，钢结构施工图设计难度大，需要总包单位不断优化施工图设计方案，以

达到可施工要求，导致项目进度缓慢。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凯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一期）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施工进度计划，

并按制度要求提交审核、审议并及时披露。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原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地建设项目、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购置办公场地的实施方式，于 2017年变更为在华凯

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内根据实际需求规划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规划用途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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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 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影视动画制作

与多媒体应用

测试基地建设

项目 

影视动画制作与

多媒体应用测试

基地建设项目 

3,851.38  3,859.24 100.20% 2021 年7 月 31 日 0 否 否 

文化创意与科

技融合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文化创意与科技

融合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2,000.00  1,870.00 93.50% 2021 年 7 月 31 日 0 否 否 

信息化系统建

设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400.00  0 0.00% 

2021 年 7 月 31 

日 
0 否 否 

合计  -- 6,251.38  5,729.24 91.65%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根据 2017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的议案》。鉴于资金缺口较大，企业自筹存在一定困难，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防范投资风险，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质量，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拟缩减

三个项目总投资金额至 10,860.07 万元，其中，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地建设

项目的投资总额从 13,392.13 万元变更为 6,840.47 万元，项目总投资中 3,851.38 万元为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差额 2,989.09 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从 5,913.20 万元变更为 3,316.60 万元，项目总投资中

2,000.00 万元为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差额 1,316.60 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信息化

系统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从 2,256.00 万元变更为 703.00 万元，项目总投资中 4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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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差额 303.00 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华凯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影视动画制作与多媒体应用测试基地建设项目、文化创

意与科技融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在该基地

内实施）建设由于建筑方案设计超前，钢结构施工图设计难度大，需要总包单位不断优化

施工图设计方案，以达到可施工要求，导致项目进度缓慢。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华凯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一期）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施工进度计划，并按制度要

求提交审核、审议并及时披露。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